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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比采购公告

项目编号：POWERCHINA-0104-241657

一、采购条件

受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二分局委托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

局有限公司设备物资部以询比采购（公开竞标）方式采购中央空调，计划使用项

目自有资金用于本次询比后所签订合同的支付。

二、项目概况、采购范围

1、项目概况：石家庄现代食品产业园研发综合楼及地下车库工程位于石家

庄市藁城区增村镇，北临支三路、南临梦龄大道、西临空港大街、东临经一街。

研发综合楼为中型公建，主要功能首层为门厅、企业展示；二层为企业服务区，

洽谈，会议室；三层为招商中心；四五层为企业研发；六层为资料室及大会议室；

七层为电商中心。研发综合楼建筑面积为 16228.09 ㎡（地上建筑面积 16034.53

㎡，地下建筑面积：193.56 ㎡）；地下车库面积：7050.45 ㎡（地上建筑面积 411.61

㎡，地下建筑面积：6638.84 ㎡）。防火设计建筑分类：研发综合楼为二类高层

公共建筑，耐火等级：地上二级地下一级，设计使用寿命 50 年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 0.10g，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地下车库为大型汽车库，耐火等级：地上二

级，地下一级。地下车库为大型汽车库，主要使用功能平时为车库及设备房，战

时为核六常六甲类二等人员掩蔽场所，防化等级丙级。设计小型车停车位 154

个（含无障碍车位 2个）。

2、采购范围：中央空调 28 套，包含产品的设计、制造、出厂前的试验、包

装、运输、交货以及相关技术服务（不含安装），货物到达交货点前的所有可能

发生的安全费用、质保期内外的服务等内容。

设备使用部位：中央空调所使用的部位为石家庄现代食品产业园研发综合楼

及地下车库。

3、采购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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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中央空调 详见第七章技术规范 套 28 国产

注：以上为暂定数量，合同签订时以具体数量为准，如因现场施工条件变化，造成采

购数量增减，投标单价将不发生变化。

4、交货时间：暂定 2025 年 3 月 31 日前全部交货（具体以甲方书面通知为

准），如能提前交货，请在响应文件中注明。

5、交货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村镇石家庄现代食品产业园项目施

工现场。

6、质量要求：质量满足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和规范、满足设计图纸及技术

规范要求。

7、设备采购价格：采购设备的报价为到石家庄现代食品产业园项目施工现

场综合单价。综合单价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费用:设备费、生产加工、装卸车费、

出厂检验试验费、采购保管费、运输费(运输至合同指定的施工现场的人材机的

安全费用，保险等一切相关费用)、过路过桥费、车辆油料费、技术服务费、税

金、保险费、利润等各项费用。

8、到货验收：全部设备到达现场后，由卖方负责卸车，买方提供存放地点，

并会同卖方按双方签认单办理交接手续。运到工地的设备要有生产厂家出厂合格

证、使用说明书、设备检测报告等相关技术资料。

卖方提供的产品与买方要求不符时，买方有权拒收，并由卖方承担因此造成

的误工等损失。买方在收货后发现货物与要求不符的，卖方应在收到买方的异议

通知后 3日内将货物负责更换并将不符产品退场，否则除承担货物迟延交付责任

外，不符货物的灭失责任由卖方承担。

9、付款方式：

9.1 支付方式：银行转账、在线支付、银行承兑、供应链融资、电

子支付凭证等方式进行支付。现金支付不低于 50%，非现支付不高于 50%。若项

目因业主结算资金不足而无法按既定付款方式支付时，后续货款支付渠道为项目

自筹，自筹方式为项目业主单位筹集。

9.2 合同价格的支付

本次采购价款支付实行先货后款，乙方按双方约定时间送货到河北省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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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藁城区增村镇石家庄现代食品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并经甲乙双方组成的验收

机构验收无误签字确认后，乙方当月 20 日前向甲方提供该批次设备销售清单及

13%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票制)，在甲方财务挂账后，6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

乙方配合现场安装完成并带电运行后，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本次付款

3个月后，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7%，剩余 3%作为质保金，合同货物 2年质

保期满没有质量问题，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3%，如发生质量问题，则扣

除对应部分质保金。质量保证金待质保期满且无异议后 30 个工作日内一次付清。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供应商必须满足以下全部资格要求：

1、供应商为制造企业的，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必须持有生

产许可证书，具有有效期内的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产品取得国家授权、许可的第三方产

品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合格证书或检验合格报告。

2、供应商为代理商的，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所代理的制造

企业满足第 1条中相关要求，并具有生产制造企业出具的针对本采购项目授权书。

制造企业及其代理商不得同时参加。

3、供应商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4、供应商 2021 年-至今具有与本次采购中央空调相同或相近技术能力设备

销售业绩不少于 3个（附合同扫描件或中标通知书）。

5、供应商财务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

状态。

6、供应商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最近两年内没有与骗取合同有关的犯

罪或严重违法行为而引起的诉讼和仲裁；近两年不曾在合同中严重违约；企业未

处于禁止或取消响应状态。同时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良好的履约记录。

7、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

四、采购文件的获取

1、凡满足本公告规定的供应商资格要求并有意参加的供应商，请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 17:00 前（北京时间）在中国电建设备物资集中采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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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powerchina.cn，以下简称“集采平台”）获取采购文件。

2、有意参加的供应商需在线上传下列资料后方可下载采购文件：

采购文件经办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签发的针对本采购项目购买采购文件

授权委托书或介绍信（加盖公章）扫描件（合并文件上传）。

3、采购文件免费提供。

五、响应文件的递交

1、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响应文件开启时间，下同）为 2024 年 12 月

02 日 10 时 00 分（北京时间），供应商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集采平台递交电子响

应文件。

（1）本次采购将通过集采平台全程在线开展，电子响应文件的加密、提交、

解密及签到等流程须各供应商在线进行操作。供应商须提前办理数字证书用于在

线递交响应文件，办理方式 1）直接下载“中招易采”APP 自助办理数字证书，

客 服 电 话 ： 4000809508 ； 方 式 2 ） 请 登 陆

https://ec.powerchina.cn/caHandle.html 联系客服提供相关材料办理实体数

字证书，并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在线递交响应文件，因操作流程失误造成的响应文

件递交失败将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后果。

（2）各供应商须登陆集采平台使用数字证书进行电子响应文件的编制、加

密和在线投递。请各供应商充分考虑文件大小、网络速度的影响并预留充足的时

间，逾期将无法提交。（电子响应文件的在线投递建议至少提前 12 小时完成）。

2、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递交地点如有变动，采购人将及时以书面形式

通知所有已购买采购文件的供应商。

3、递交响应文件前须在中电建集中采购电子平台向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

局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申报合格供应商资格，成为合格供应商后方能进行响应文

件递交和开启。因供应商自身原因导致合格供应商资格未能申报成功，造成响应

文件无法递交和开启的，由供应商承担其全部后果。

4、合格供应商申报及集采平台使用问题可咨询平台客服，客服电话：

4006-27-4006，具体联系方式请根据网站首页“联系我们”列表中查找相应客服

经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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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 次 询 比 采 购 公 告 同 时 在 中 国 电 建 招 标 与 采 购 网

（http://bid.powerchina.cn)和集采平台（https://ec.powerchina.cn）上发

布。

七、联系方式

采 购 人：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二分局

地 址：河北省涿州市华阳中路 200 号水电四局有限公司第二分局大厦

邮 编：072750

联 系 人：黄 涛 郑子文（技术咨询）

电 话：0312-8400703 15343172818

电子邮箱：983565361@qq.com

八、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电 话：15343172818

电子邮箱：983565361@qq.com

九、纪检监督机构

供应商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本次采购活动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可以书

面形式向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二分局纪委办公室

（0312-8400805）提出投诉。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个人签章） （电子签章）

2024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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